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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上午在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１６２６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其中，现场出席表决的董事

４

人，董事堂本宽先生、董事山口知

也先生、独立董事顾弘光先生、独立董事熊传林先生、独立董事陈岗先生采取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国平女士主

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披露于 《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青岛海立

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

告》。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７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通知召开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山东省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１６２６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明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监事

３

人，其中，现场参加表决的监事

２

人，公司监事新屋洋一先生采取通讯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将超募

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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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及节余

募集资金用作如下用途：使用超募资金余额

１

，

６５４．３９

万元、“精密冲压件生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４

，

１５１．４３

万元和“防干扰高

效直流变频电动机生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

，

７９３．４０

万元合计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

司将上述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

的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４１

号《关于核准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

件核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实际公开发行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网下配售

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

２０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４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按合同须于发行后支付的保荐费及券商承销

佣金人民币

５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９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汇入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青

岛分行中山路支行

３７１０１９８６９１００５１０２０２７１

银行专户。 另扣除已预付的保荐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发行登记费及信息查

询专项服务费、信息披露费、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初费、印花税、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９

，

４２８

，

５９２．００

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４０

，

０７１

，

４０８．００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并出具

ＸＹＺＨ／

２００９ＱＤＡ２００８－２１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业经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管理办法部分内容的修改。 根据修改后

的管理办法，本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由本公司

（甲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山路支行（乙方）、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甲方）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乙方）、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岛海立美达电机有限公司（甲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中山路支行（乙方）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建设银行青岛中山路支行

３７１０１９８６９１００５１０２０２７１

（活期存款）

１６

，

５４３

，

９３２．５８

合 计

１６

，

５４３

，

９３２．５８

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工商银行即墨支行

３８０３０２８３２９２００３６２１６３

（活期存款）

４８

，

３３０

，

６６８．７５

合 计

４８

，

３３０

，

６６８．７５

青岛海立美达电机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建设银行青岛中山路支行

３７１０１９８６９１００５１０２０２６４

（活期存款）

２４

，

１１５

，

８１８．６６

合 计

２４

，

１１５

，

８１８．６６

备注：上述三个账户余额均含利息收入。 其中，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账户余额含

６８１．６３

万元项目尾款待付；青岛

海立美达电机有限公司账户余额含

６１８．１９

万元项目尾款待付。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为

２１

，

２１７．９０

万元（含待付项目尾款

１

，

２９９．８２

万元），节余的募集资金为

５

，

５４２．４０

万元，超募资金余额为

６８５．９５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累计利息收入等为

１

，

３７４．６３

万元，

手续费支出为

３．７６

万元，存放在

３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为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 募集资金的具

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投入金额

占计划投入比

例（

％

）

项目结余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

精密冲压件生产项目

１６

，

３９４．２０ １２

，

４６２．６４ ７６．０２ ３

，

９３１．５６

２

防干扰高效直流变频电

动机生产项目

１０

，

３６６．１０ ８

，

７５５．２６ ８４．４６ １

，

６１０．８４

募集资金节余小计

５

，

５４２．４０

超募资金金额

６７

，

２４６．８４

超募资金投向

３

增资宁波泰鸿机电有限

公司

５

，

２６０．８９ ５

，

２６０．８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４

收购日照兴发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股权

６

，

４８９．００ ６

，

４８９．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５

收购日照兴业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股权

２０

，

３１１．００ ２０

，

３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６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７

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１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超募资金支出小计

６６

，

５６０．８９

超募资金余额

６８５．９５

加： 利息收入等

１

，

３７４．６３

减： 手续费支出

３．７６

节余资金合计

７

，

５９９．２２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１

、精密冲压件生产项目

（

１

）厂房及设备投资预算包含汽车模具生产线，在实际实施时，充分考虑整合海立达冲压件现有设备资源，减少了汽车模

具设备的投入，即

３

台大型五轴龙门加工设备未采购，同时减少厂房建设面积

２

，

５００

平方米。

（

２

）设备预算投资时价格参照询价，价格偏高。 实际操作时，公司成立项目小组，协同审计、财务、法务等职能部门，对每类

设备进行了多轮的招投标，在保证设备精度、功能、配置等条件下，尽可能降低设备的采购价格，提高了设备的性价比。

（

３

）在设备安装调试中，充分利用公司内部资源，自行组织人员实施，只有部分较大设备招标由安装公司专用设备吊装。

（

４

）预算厂房为全密闭结构，全套中央空调（生产精密冲压产品需要防尘）。 实际施工中将需要密闭的部分单独加盖密封

车间，减少了投资支出。

２

、防干扰高效直流变频电动机生产项目

（

１

）厂房预算是以类比、咨询其他电机公司厂房投资，实际委托设计时考虑到项目的设备安装、冬天取暖、夏天降温等各

种因素，从使用满足功能要求，对整体结构进行了综合优化，原厂房高度从

１０．８

米改为

９．３

米，封闭车间从

２

，

８８０

平方米改为

１

，

４４０

平方米，地面由地板漆改为耐磨地坪等，从而减少了资金投入。

（

２

）设备实际投资订购时，考虑到整合海立美达电机公司设备资源，减少部分设备的投入；另外，综合考察国内设备实际

情况，只要国产设备能够满足生产、产品质量等要求的，立足于国内购买。

（

３

）设备预算投资时参照询价。 实际操作时，公司成立项目小组，协同审计、财务、法务等职能部门，对每类设备进行了多

轮的招投标，保证设备精度、功能、配置等条件下，尽可能降低设备的采购价格，提高了设备的性价比。

（

４

）对设备安装调试，利用公司内部资源，自行组织人员实施，只有部分较大设备招标由安装公司专用设备吊装，减少了

投资支出。

四、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工，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经营效

益，公司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分别永久性补充公司及子公司青岛海立达冲压件

有限公司和青岛海立美达电机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中所需的流动资金。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１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５４．３９

２

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

４

，

１５１．４３

３

青岛海立美达电机有限公司

１

，

７９３．４０

合计

７

，

５９９．２２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和实际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合理地使用募

集资金，提高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节

余募集资金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等相关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将超募

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７

，

５９９．２２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２

、海立美达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运营的

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海立

美达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保

荐机构同意海立美达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专

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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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７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需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基本情况如下：

１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１６２６

号）。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二、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１

、会议出席人员：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深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公司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律师等；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２

、会议列席人员：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员。

三、会议议程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

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

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

记（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２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５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１６２６

号）

６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６６

、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９６

（传真）。

７

、联系人：曹际东先生。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３

、会务常设联系方式：

联系人：亓秀美女士

电话号码：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９６

电子邮箱：

ｂｏｏｋａｎｄｑ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特此通知。

附：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登记表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

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说明： 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

或“弃权”一种意见， 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登记表

本公司（或本人）持有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现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注册号）：

持有股份数：

联系电话：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上午在

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内蒙古和信园蒙草

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３

”位数

８１８ ３１８

末“

４

”位数

３３６７ ５３６７ ７３６７ ９３６７ １３６７ ０６６４ ３１６４ ５６６４ ８１６４

末“

５

”位数

６０５４３ ８０５４３ ００５４３ ２０５４３ ４０５４３

末“

６

”位数

５３７４９５ ０３７４９５

末“

７

”位数

２１６５１２８ ４１６５１２８ ６１６５１２８ ８１６５１２８ ０１６５１２８ １６８９２９８

末“

８

”位数

０５９３１０３１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３

，

９２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 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9

月

20

日 星期四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浩源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举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

并承诺

：

前述锁

定期满后

，

在周举东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胡中友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

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

并承诺

：

前述锁定期满

后

，

在胡中友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胡珊

、

张文江

、

曹早侠

、

张跃伟

、

吴美刚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

股份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于公告中的招股说明书进行详细披露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利润表数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在巨潮网站的

《

审阅报告

》

中

。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

阅读招股说明书及

《

审阅报告

》。

本上市公告书第五节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净利润水平及增长情况进行了预测

，

其中的数据为预测

数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新疆浩源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１４３

号文核准

，

本公司公开发行

１

，

８３３．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配售

７５１．６５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０８２．１５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２１．７３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新疆浩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

２０１２

］

３１７

号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

股票简称

“

新疆浩源

”，

股票代

码

“

００２７００

”；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１

，

８３３．８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上市交易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３

、

股票简称

：

新疆浩源

４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７００

５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７

，

３３３．８

万股

６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１

，

８３３．８

万股

７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期限及其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举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

并承诺

：

前述锁

定期满后

，

在周举东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胡中友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

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

并承诺

：

前述锁定期满

后

，

在胡中友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公司股东胡珊

、

张文江

、

曹早侠

、

张跃伟

、

吴美刚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

股份

。

８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９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１

，

８３３．８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

１０

、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

序号 项 目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一 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１

周举东

２

，

０９０．００ ２８．５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５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３

胡中友

４４０．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４

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７５．００ ３．７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５

胡 珊

２７５．００ ３．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６

张文江

２６４．００ ３．６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７

曹早侠

２３１．００ ３．１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８

张跃伟

２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９

吴美刚

５５．００ ０．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小 计

５

，

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

二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１０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１

，

０８２．１５ １４．７６％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１１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７５１．６５ １０．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小 计

１

，

８３３．８０ ２５．００％ －－

－－

合 计

７

，

３３３．８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１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

上市保荐机构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文名称

：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Ｈａｏｙｕ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法定代表人

：

周举东

４

、

注册资本

：

７

，

３３３．８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５

、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６

、

整体变更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７

、

住 所

：

阿克苏英阿瓦提路

２

号

８

、

所属行业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９

、

邮政编码

：

８４３０００

１０

、

电 话

：

０９９７－６８８８５８５

１１

、

传 真

：

０９９７－２２８５２０２

１２

、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ｙｔｒｑ．ｃｏｍ

１３

、

电子邮箱

：

ｈｙｔｒｑ＿ｔｕｅｒｈｏ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１４

、

董事会秘书

：

吐尔洪

·

艾麦尔

１５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天然气销售

、

运输

。

一般经营项目

：

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代收服务

费

；

燃气设备材料销售及中介

、

天然气业务中介咨询及技术服务

。

１６

、

主营业务

：

天然气的运输

（

含管道运输

）、

加工

、

销售与服务业务

，

以及天然气入户安装工程业务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发行人的股票情况

１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日期

直接持有股数合计

（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

周举东 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

０９０．００ ２８．５０％

田永革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许榕 董事

、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汤琦瑾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杨生汉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胡中友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４０．００ ６．００％

沈学锋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韩小锋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吐尔洪

·

艾麦尔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廖成杰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索毅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曾春友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如下

：

（

１

）

周举东通过盛威实业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本公司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２２．５０％

。

盛威实业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与董事

、

监事

、

高管的关联关系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周举东 发行人董事长

２

，

１７７ ５０．９８％

２

周续东 周举东之兄弟

１

，

４５３ ３４．０３％

３

狄 蓉 周举东之配偶

６４０ １４．９９％

合 计

４

，

２７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公司多位高管通过众和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众和投资持有本公司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３．７５％

。

众和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任职情况 与董事

、

监事

、

高管的关联关系

１

周举东

１１０．８９ ５５．４５

发行人董事长 无

２

韩小锋

６０．００ ３０．００

发行人职工监事 无

３

田永革

１４．５５ ７．２８

发行人副董事长

、

总经理 无

４

吐尔洪

·

艾麦尔

７．２８ ３．６４

发行人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无

５

索毅

３．６４ １．８２

发行人副总经理 无

６

沈学锋

３．６４ １．８２

发行人监事 无

合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除上述情况外

，

董事

、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股情况

。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

，

周举东先生持有本公司

２

，

０９０

万股股份

，

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８．５％

；

持有

盛威实业

５０．９８％

的股权

，

并通过盛威实业控制本公司

１

，

６５０

万股股份

，

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２．５％

，

周

举东先生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控制本公司

５１％

的股份

，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另外

，

周举东还持有阿克苏

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５．４５％

股权

，

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７５

万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３．７５％

。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简介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举东先生

，

汉族

，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出生

，

大专学历

，

身份证号码

：

６５２９０１１９６８１１１２＊

＊＊＊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

二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对外投资情况

１

、

周举东先生通过盛威实业控股及参股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

１

）

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目前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均为

８００

万元

，

住所为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２

号

，

法定代表人为周举东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为

：

许

可经营项目

（

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

、

资质证书为准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

房地产开发

、

建筑工程施工

、

金属结构件加工

、

销售

；

工程

机械租赁

；

土方开挖

、

房屋租赁

。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３

，

１２５．６１

万元

，

净资产

８５．３８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２６２．８８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

２

）

阿克苏盛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目前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均为

２

，

４００

万元

，

住所为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２

号

，

法定代表人为胡中友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

资

），

经营范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

土石方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阿克苏盛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阿克苏盛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２０

，

８９５．３２

万元

，

净资产

９

，

５４５．３７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３

，

２９０．３３

万元

，

净利润

１１６．６５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

３

）

阿克苏鸿业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

，

目前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均为

５０

万元

，

住所

为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２

号

，

法定代表人为周举东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

范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工程建筑监理

、

工程咨询服务

。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阿克苏鸿业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阿克苏鸿业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２６．８８

万元

，

净资产

２６．０７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

业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０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

４

）

阿克苏佳园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目前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均为

６０

万

元

，

住所为阿克苏市团结东路

１４

号

，

法定代表人为狄蓉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

、

资质证书为准

），

无

；

一般经营

项目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

物业服务

、

房屋租赁

。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佳园物业

１００％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佳园物业总资产

１６５．２５

万元

，

净资产

９６．３６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１１．３４

万元

，

净

利润

２．５３

万元

（

上述数据经阿克苏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阿华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４５

］

号审计

报告

）。

（

５

）

新疆阿克苏环瑞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目前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均为人

民币

６００

万元

，

住所为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２

号

，

法定代表人为周举东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

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

、

资质证书为准

），

工业废弃物

及其包装物的收集

、

处理及再生综合利用

（

国家审批的许可事项除外

）。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新疆阿克苏环瑞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新疆阿克苏环瑞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６００．０５

万元

，

净资产

６００．０５

万

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０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

６

）

阿克苏净宇环保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目前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均为

５００

万

元

，

住所为阿克苏市阿塔公路

４．５

公里处

，

法定代表人为周举东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

经营范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

、

资质证书为

准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

城市生活垃圾收集

、

处理

。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阿克苏净宇环保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净宇环保总资产

４７６．４８

万元

，

净资产

３８３．７９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６９４．２

万元

，

净

利润

２０．３

万元

（

上述数据经阿克苏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阿华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４３

］

号审计

报告

）。

（

７

）

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

目前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住所为温宿县十万亩生态园

，

法定代表人为周举东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

范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农业种植

、

综合农业开发

、

农业高新技术咨询服务

、

农业高新技

术基地建设

。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盛威实业持有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００９．８４

万元

，

净资产

９９９．５２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０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２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目前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

除上述

“

周举东先生通过盛威实业控股及参股的公司基本情况

”

所列公司

外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周举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

金额单位

：

万元

）：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注册地

／

主要

生产经营地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是否

审计

１

海南乾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１，０００

万元

海口市盐灶路

１７９

号海景湾

花园蔷薇园

７０％

资产重组

、

企业兼并收购

、

企业战略策

划

，

财务顾问

，

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

，

旅

游

、

农林业项目投资开发

，

高新技术产品

开发

，

网络技术服务

，

装饰装修工程

（

凡

需要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０１１ １，７３５．５２ １８４．９５ －１３６．８３

否

２

海南屯昌

盛威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５００

万元

海南省屯昌县

屯城镇文明路

北侧

１００％

（

注

１）

资产重组

、

企业兼并收购

、

企业战略策

划

、

财务顾问

、

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

、

旅

游

、

农林业项目投资开发

、

园林绿化

、

苗

木生产经营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

理

、

高新技术产品开发

、

网络技术服务

、

装饰装修工程

、

酒店经营管理

、

高尔夫球

场经营管理

、

娱乐业经营管理

（

以上项目

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

２０１１ ２２，５２９．６１ １，３８８．２２ －８９．３２

否

注

：

海南乾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南屯昌盛威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另外

，

狄蓉还持有新疆融海物资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

３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曾经控制的其他企业

（

１

）

阿克苏振宇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振宇汽车

”），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后因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盛威实业将其所持振宇汽车

１００％

股权及附属于该股权的一切权利义务转让给新疆庞大一众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

非关联方

）

及北京冀东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非关联方

），

振宇汽车不再是发行

人关联方

。

（

２

）

阿克苏发展旅游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

简称

“

发展旅游

”），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后因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盛威实业将其所持发展旅游

１００％

股权及附属于该股权的一切权利义务转让给袁新慧

（

非关联方

）

和赵爱

华

（

非关联方

），

发展旅游不再是发行人关联方

。

四

、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此次发行上市后

，

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１

，

６５９

户

，

其中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项 目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１

周举东

２

，

０９０．００ ２８．５０％

２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５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３

胡中友

４４０．００ ６．００％

４

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７５．００ ３．７５％

５

胡 珊

２７５．００ ３．７５％

６

张文江

２６４．００ ３．６０％

７

曹早侠

２３１．００ ３．１５％

８

张跃伟

２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９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０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１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２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８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４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团险万能

８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６

中国民生银行

－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００ １．１６％

－－

合 计

６

，

１２５．００ ８３．５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

发行数量

：

１

，

８３３．８

万股

，

其中

，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７５１．６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４０．９９％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０８２．１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９．０１％

。

２

、

发行价格

：

２１．７３

元

／

股

，

对应的市盈率为

：

（

１

）

２０．５０

倍

（

每股收益按照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前

１２

个月经审阅的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

２

）

２７．１６

倍

（

每股收益按照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前

１２

个月经审阅的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３

、

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７５１．６５

万股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９５

，

２８５

万股

，

有效

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０．７８８８４％

，

认购倍数为

１２６．７７

倍

；

网上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０８２．１５

万股

，

中签率

为

０．４２４０７８４３８１％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２３５．８１

倍

。

本次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

４

、

募集资金总额

：

３９８

，

４８４

，

７４０．００

元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出具了天健验

〔

２０１２

〕

３－４７

号

《

验资报告

》。

５

、

发行费用总额

：

２７

，

２５６

，

７７６．４４

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项 目 金 额

承销费

１６

，

６３７

，

３３８．４４

保荐费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审计费

９６５

，

０００．００

律师费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４

，

１８２

，

０００．００

上市初费和登记费

２２４

，

８３８．００

印刷费

１２２

，

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７

，

２５６

，

７７６．４４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４９

元

／

股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

６

、

募集资金净额

：

３７１

，

２２７

，

９６３．５６

元

。

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７．４９

元

／

股

（

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８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６２

元

／

股

（

按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刊登的

《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中已披露最近

三年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

相关数据请查询招股说明书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在巨潮网站的

《

审阅报

告

》

中已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利润表数据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公司预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

，

２００

万元

－

４

，

５００

万元

，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７６％

至

８８％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

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

一

）

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经营状况正常

，

主要业务发展

目标进展正常

；

（

二

）

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

三

）

公司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

、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四

）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

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

（

五

）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

（

六

）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行为

；

（

七

）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

八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

九

）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

十

）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

十一

）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十二

）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１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３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４

、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

０１０－８２２９１１３８

５

、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６

、

保荐代表人

：

涂军涛

、

杨爽

７

、

项目协办人

：

王荣鑫

８

、

项目经办人

：

黄超

、

许阳

、

张晶晶

、

刘宪广

、

胡伟业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

《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新疆浩源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条件

，

招商证券同意推荐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

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中信

ＣＰ００２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９１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１２９０００７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０７１２０３００２

招标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５０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５０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票面利率

３．９６％

有效投标总量

９７．６

亿元人民币 投标倍率

１．９５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上刊登。

（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发布的公告。 ）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润天股份登陆新三板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的北京金信润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润天股份，证券代码：430137）将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进入国

家高新技术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23 日， 主要从事网络系统集成相关业务，同

时为客户提供 IT 信息技术咨询和专业的运营维护服务，此外还根据客户

需求分销部分网络设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具有工信部系统集成资质一级资质证书， 通过了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20000IT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是北京市中关村园

区重点支持企业， 北京市中关村信用促进会会员， 中关村瞪羚三星级企

业，入选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个一批” 工程中“培育一批高成

长企业” 。

2012年 9 月 20 日


